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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所）109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4次系所務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4月 8日（星期四）中午 12:10 

地點:行政大樓 A301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所列 

主席: 林 O霞 主任  

紀錄︰莊 O貽組員 

壹、 主席報告：略。 

貳、 前次決議執行情況報告 

有關本系 110學年度第 1學期新聘專任教師重新提送推薦人選一案，經投

票結果，合格人選 4人中洪 O成得票最低，故未獲推薦。 

黃 O茹得票數最高，列為推薦順序 1；謝 O諺及王 O敦票數相同，同列

為推薦順序 2，合格名冊順序依報名順序排列。 

參、工作報告 

一、 本系 109年度系所學位品質認可評鑑實地訪評已於 109年 11月 24日

辦理完畢，依據本校研發處 110年 3月 31日通知，本系大學部及碩

士班皆通過認可效期 6年，認可結果公布後 3年內(110年起至 112年)

為自我改善期，自我改善期後應於 113年 2月 15日前提交自我改善

計畫及執行情形，並列入下次申請認可之參考。各受訪單位如有不服

認可結果者，得於收到結果次日起 30日內以書面向評鑑中心提出申

訴；本系實地訪視報告請參閱附件 1。 

二、 110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一階段篩選業於 110年 3月 31日公告，本

系第一階段篩選通過人數計 54位，110年 4月 26日(一)為第二階段

甄試日，本次入學考試由簡 O良老師、張 O華老師、吳 O萍老師、

陳 O祥老師擔任書審委員及口試委員。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為辦理 109學年度遴選教學績優教師作業，本系須推派 1位教學優

良或資深教師組「選薦旁聽」委員會，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院辦 110年 3月 23日 email 通知辦理（附件 2），本案須提請

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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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辦理 109學年度遴選教學績優教師作業，依校規定學院需組「選

薦旁聽」委員會，推派 1位教學優良或資深教師擔任委員。 

3. 會議決議後送師範學院辦理。 

決 議：本系推派陳 O見老師擔任 109學年度選薦旁聽委員會委員。 

 

提案二： 本系 110學年度校內甄選公費生招生簡章，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師培中心 110年 3月 18日 email通知辦理，本案須提請系務會

議審議通過。 

2. 為辦理甄選作業，4月 14日(星期三)師培中心將召開「109學年度

第 3次公費生甄選研商會議」，本系須先規劃招生簡章並於 4月 12

日前送師培中心彙辦。 

3. 教育部核定本校特殊教育學系甄選大學部 110學年度（大三）師資

培育公費生 1名，於 113學年度分發花蓮縣（112學年度實習）(附

件 3)。 

4. 110學年度公費生甄選簡章草案內容(附件 4)，有關甄選資格、評分

項目及本系辦理甄選口試時間、口試委員，提請討論。 

5. 決議後送師培中心辦理。 

決 議： 

1. 甄選資格為「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大學部二年級升三年級（學號為 108

開頭）之師資生（已具公費生資格者不得報名），在本校特殊教育

學系前三學期成績平均為該班前 16名。」 

2. 本系甄選時間訂於 110年 5月 12日(三)上午 8時 10分開始。 

3. 本次甄選委員為陳 O見老師、陳 O聰老師、江 O樺老師及吳 O萍

老師。 

 

提案三：本系教師聘任及升等著作審查委員資料庫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109年 4月 30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教師評審會議通過修

訂審查委員資料庫，更新資料庫內容如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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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另有「教學實務研究報告審查委員資料庫」，是否一併使用「著作

審查委員資料庫」內容，提請討論。 

3. 依決議後報系、院、校教評會審議。  

決議：請再檢視各校相關科系師資是否有更新教授及副教授名單，修正後送

系教評會審議。 

 

提案四：本系所同等級期刊認定，正面表列學術分級表修訂案，提請討論。 

說明： 

1. 依據本校辦理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第 2條第 1款規定，各系

（所）、中心應建立著作審查委員會（可依需要做專長分類），提

系（所）教評會通過，並每年更新報院備查。 

2. 本系論文期刊分成期刊和專書著作，其分級原則請參酌附件 6。 

3. 依決議後報系、院、校教評會備查。 

決議：請各老師協助檢視各分級是否須更新，修正後送系教評會審議。 

 

提案五：有關本系主任候選人啟事內容，提請討論。 

說  明： 

1. 依據師範學院 110年 3月 17日通知辦理(附件 7)。 

2. 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系所主管遴選續任及去職辦法」第三條規定，

「各系所主管出缺時，應由各該出缺之系所務會議先予決定候選人

啟事、候選人推薦表、自行推薦表及候選人資料表之內容，並循行

政程序簽奉院長、校長同意後，始得由學院公開徵求主管候選人。」 

3. 草擬啟事內容如附件 8，決議後依規定辦理遴選工作。 

決議： 

1. 第二條第一項修正為：在特殊教育相關領域具有良好之學術成就；

同條第三項修正為：具有高度服務熱誠之涵養。 

2. 第五條於「有意推薦人選或自行參加遴選者」前加入「系外或校外」，

修正後改為「系外或校外有意推薦人選或自行參加遴選者」。 

3. 餘照案通過。 

 

提案六：有關本系 110學年度第 1學期徵聘專任教師面試流程，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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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1. 本案經 110年 3月 30日本校 109學年度第 4次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

員會議審查，會議紀錄由人事室刻正簽陳中。 

2. 須先決定進行時間及方式後通知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同意推薦

之人選，至本系進行面試。 

3. 決議後循提聘程序送交三級教評會審議。 

決議： 

1. 本次應聘面談時間訂於 110年 4月 15日(四)中午 12時 10分開始，

每位面談者共有 40分鐘時間，含簡報 20分鐘（10分鐘全英文簡

報及 10分鐘委員問答時間）及試講 20分鐘。 

2. 英文簡報的主題範圍以綜合性論述，由應聘人自由發揮。 

3. 面談順序由應聘人於應聘當日抽籤決定。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2時。 


